附件1
成都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推进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素质教育工作，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利，促进学生整体素质提升，形成科学、完善的学籍管理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特制订《成都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成都市区域所有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学校、教育机构和主管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适龄儿童、少年，是指依法应当入学至受完九年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
第四条 本《办法》由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成都市教育局统筹指导下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第二章 入学 
[bookmark: _GoBack]第五条 凡年满6周岁（当年8月31日前，含8月31日出生）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应当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盲、聋哑、智障儿童和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入学年龄和在校年龄可适当放宽。
第六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提供本辖区内学龄儿童少年就学的学位，并合理确定各中小学的服务区域，组织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
小学教学班级学额原则上不超过45人，初中教学班级学额原则上不超过50人；如因客观情况需要超过限额的，需报经成都市教育局批准后方能施行。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以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地一致，适龄儿童、少年和法定监护人户籍登记地与实际居住地一致为依据，实行就近入学，公平就学。
第七条 适龄儿童、少年需免学、缓学的，由其法定监护人提出书面申请，经乡（镇）人民政府或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缓学期满仍不能就学的，应当重新提出缓学申请。因身体原因申请免学、缓学的，应当附具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证明。
第八条 一年级、七年级新生应按规定办理注册手续，填写有关册籍表格，学校应为每一位学生建立学籍，学籍分为电子学籍和纸质学籍，两者信息需保持一致；两者信息不一致时，学校应当核查学籍信息予以修正。
学生因故不能按期到校注册的，须由其法定监护人以书面形式向录取学校申请延期注册，延期注册时间不得超过6周。未报到或期满仍未到校报到注册的，学校要及时查明原因，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或县级及以上教育主管部门。学生法定监护人不送其适龄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入学的、无故不到校报到注册的，以及其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辍学的，经学校联系学生仍不到校上课的，应联系学生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 采取措施，使其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入学。
第九条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学位允许的情况下，不得以任何借口拒收本学校服务区域的，或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包括被司法机关免予起诉、免除刑事处罚或宣告缓刑以及解除收容教养或服刑期满而复学的本市户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第十条 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子女就读义务教育段中小学，按有关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子女就读中小学相关政策办理。
军人子女、在蓉外籍人士及港澳台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按相关政策办理。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按当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具体工作的意见》要求办理。
民办学校招收的学生按当年核准的招生计划办理学籍。 
第三章 转学
第十一条 转学是指学生因家庭住址迁移且户籍变更，或确有其他特殊困难需要转学到其他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第十二条 学生转学坚持户籍与实际居住地一致，依据“小学相对就近，初中相对集中”的原则，由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学位情况统筹安排。
非毕业年级接收转学生的工作，最迟不得晚于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办理。因特殊情况（须提供相关证明）需中途转学，经学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确认，方可办理学期中途转学。学生在休学期间、受处分期间不予转学。公办中小学的六年级、九年级第二学期原则上不办理转学。
第十三条 学生办理转学手续需先由接收学校出具接收证明，经接收学校教育主管行政部门同意后，转出学校方可办理转出手续。学生转入学校未落实之前，原校不得出具转学证明。对没有申请转学的学生不得迫使其转学，由此造成学生辍学的，由原校承担责任。
第十四条 学生由外省、市转来本市及市域内跨行政区转学，应出具学生法定监护人与其子女或被监护人同一户籍的本市居民户口簿、实际居住地与户籍（地）一致的证明，向户籍所在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转学，经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后统筹安排入学。
本市学生转往外省、市或其他区（市）县，应由学生法定监护人持户口证明（或监护人工作变更证明）、接收学校证明，向原就读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学校核准后发给转学证明，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可办理转出手续。
第十五条 各学校每学期应将转入、转出学生的《转学联系表》归档保存，并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章 休学 复学 退学 注销学籍
第十六条 学生因伤病或需跟法定监护人到外地探亲工作等，无法继续学习或连续病假3个月以上，由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持相关证明等材料，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经学校同意，并报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后，准予休学。
患有传染病或其他不能在学校进行正常学习的疾病的学生，经县级以上医疗单位确认后，学校可令其休学。
第十七条 休学期满后，学生须持休学证明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医疗单位出具的康复证明书，向学校提出复学申请，经学校同意后，方可复学。复学时学校可依据其实际学习能力程度，并征求学生本人及法定监护人意见后，将其编入相应年级就学。
休学期满仍不能如期复学的，应凭县级以上医院证明或其法定监护人异地工作（生活）等证明，办理继续休学手续，经学校批准，报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可继续休学。
休学期满未提出延期休学申请，又不按时申请复学的，按旷课处理。
第十八条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一律不得中途退学，学校也不得开除或劝退学生、强迫学生转学。
第十九条 学生因病、因故死亡，所在学校应及时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书面报告并出具相关证明。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实后注销学籍。
第五章  考勤
第二十条 学生到校上课和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实行考勤。
因故不能按时到校上课或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的，必须请假；不请假（包括超过请假期限）的，按旷课处理。对旷课和经常迟到、早退的学生，学校应及时向法定监护人了解情况，对学生进行教育。学生旷课一天以上仍不到校上课的，学校应及时联系学生法定监护人（或其他监护人），督促学生回校上课，并做好书面记录。经学校联系，学生仍不到校上课的，应联系学生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督促其到校上课或责令学生法定监护人送学生到校上课。
第二十一条 凡因病、因事不能上课者，应出具书面请假或补假手续；未经请假或请假未获批准而不上课者作旷课处理。
学生请病、事假须有医生或法定监护人书面证明。
第六章  升级 跳级 留级
第二十二条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完成每学年学习任务后一律随班升级。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原则上不留级。
第二十三条 学习成绩特别优异、提前达到更高年级学力程度的学生，由学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学校全面考核合格并批准后可准予跳级。跳级应在学年度开始时进行。毕业班学生不予跳级。
第二十四条 小学不得招收已完成初等义务教育的复读生，初级中学不得招收已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复读生。 
第七章 评价
第二十五条 对学生的评价，包括学生综合素质和学科学习两个方面。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和学科学习成绩考核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学生的学科学习成绩考核，小学每学期只举行期末一次，初中每学期举行期中、期末各一次。
第二十七条 学生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考核，必须由学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提前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可以缓考。
第二十八条 凡无故缺考或考试作弊者，确认为不及格（注明“缺考”或“作弊”字样），并根据其情节和对错误的认识给予教育或纪律处分。
 
第八章 毕业 结业 肄业
第二十九条 完成规定学时，经初三学籍审核后的在籍学生，参加毕业考试后，由学校发给市教育局统一印制的《成都市九年义务教育完成证书》。
在我市初中学校就读回原籍参加中考的学生，由原籍地招考办出具中考成绩证明，就读学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认定，报市教育局备案，可领取《成都市九年义务教育完成证书》，在外地就读参加本市中考的学生，由市招考办出具中考成绩证明。
学生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但在初中段学完三分之二以上课程者为肄业，学习期满未达到毕业标准者为结业。由普通学校送特殊学校学习的学生毕业或结业，根据学生本人或法定监护人（其他监护人）申请，由保留其学籍的原校或在读学校颁发《成都市九年义务教育完成证书》。
第三十条 《成都市九年义务教育完成证书》由学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下发编号，学校填写盖章后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验印。
第九章 奖励 处分
第三十一条 奖励和处分是教育学生的一种方法，都必须在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基础上进行，要以奖励为主。
第三十二条 对德、智、体、美等等方面均表现突出或在某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可分别予以表扬、表彰和奖励，并记入学生学籍档案。
第三十三条 对有违规违纪的学生，学校要加强管理和教育，并给予学生改正错误的机会。对犯有严重错误又经多次批评教育不改的学生，学校可视其情节，分别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处分。
学生受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处分，由学校提出处分意见，告知被处分学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充分听取学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意见，同时须经受处分学生法定监护人签署是否同意的书面意见，经学校校务会议决定，校长审批后执行。
受处分的学生，经过一段时间教育能深刻认识错误，确有明显进步的，应及时撤销其处分。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对学校的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拒绝签署书面意见，并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起申诉，由教育行政部门按学生申诉制度有关规定裁定。
第三十四条 对少数品德行为偏常和有违法行为的学生，可进行特殊教育。对学生进行特殊教育，须由其监护人提出申请，学校同意并出具转学联系单，征得转入的特殊学校同意，报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方可转学。
第三十五条 对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学校不得取消其学籍。
经人民法院宣告免刑、缓刑、假释、判处非监禁刑罚的学生，学校应继续让其留校学习，并采取有效的帮教措施，协助司法机关做好教育、挽救工作。
解除刑事强制措施、劳动教养的未成年学生，经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书面申请复学的，学校应依法允许其及时复学。

第十章  电子学籍管理
第三十六条 成都市义务教育段学籍管理统一采用电子化管理，即《成都市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学籍系统》）。
成都市中小学生学籍电子化信息不仅作为中小学生各学段升学、毕业、质量监测、各项数据统计的重要依据，也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义务教育段学校应对数据录入和维护人员加强管理和培训，务必确保数据的及时、准确、完整及安全。
第三十七条 各区（市）县教育局应制定软件权限授权程序。未经授权，任何人不得更改或查询库中的数据，学籍数据库只能服务于教育行政单位和学校管理，不得用作其他商业用途。
第三十八条 新生入学注册后，学校为每一位学生建立电子学籍信息。学生学籍发生变更，手续完善后，须在学籍系统上操作变更。学生电子学籍信息必须与实际情况一致，并通过学生或监护人确认。
第三十九条  学籍系统起始年级的班额班数按每年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上报备案的新生招生计划设定。
第四十条 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确定责任部门和专（兼）职干部负责落实本《办法》要求，对违反规定操作的单位和个人，市教育局将进行全市通报，并取消其当年评优评先的资格。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成都市教育局负责解释。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订其实施细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于2013年2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5年。
